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安全标示标牌、防护设施设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1445684142][bookmark: _1486645609]第一条 为加强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互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青海省安全生产条例》《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技术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章 设置要求
第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项目开工前，根据施工安全需要，结合工程实际和具体工程内容编制施工现场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总体计划，绘制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平面布置图，真实完整列出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内容清单目录，经监理单位审批。在实施过程中应做好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具体设置情况的动态登记。
第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工现场设置安全标示标牌、红黄绿警示标示、安全防护设施，施工前应当派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进行自检，经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施工现场安全标示标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管理制度，设专人管理，定期组织检查、维修和保养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建立相应的维修和保养档案，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报废更新。
第五条 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审查确认施工单位施工现场所需的安全标示标牌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总体计划、平面布置图、清单目录及所需费用。
第六条 监理单位应当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标示标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检查，重点检查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及时对施工现场安全标示标牌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进行检查验收。
第七条 施工单位做好施工现场安全标示标牌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总体计划、平面布置图和清单目录的编制和实施工作，监理单位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设置管理。施工现场的“七牌二图”按相关规定设置到位。
第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环境提供条件，优先安排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所需的安全生产费用。
第九条 施工单位安全标示标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按相关文件执行，但应根据工程实际和施工安全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合理确定。
第十条 施工现场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除执行本制度外，还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十一条 施工现场安全标示和安全防护设施应当根据“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实用”的原则设置。
第十二条 安全标示的基本型式、颜色、图形、文字说明及制作材料应当符合《安全标示》(GB2894)、《安全色》(GB2893)、《安全标示及其使用导则》要求。临时性道路交通标示应当符合《公路临时性交通标示技术》(GB/T28651-2012)和《道路交通标示和标线》(GB5768)要求。标示牌应当完整清晰，材质质地坚固耐久，有触电危险的作业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阶段，结合作业条件、施工环境等因素在施工现场设置表示禁止、警告、指令和提示等信息的安全标示，安全标示的设置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出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专项保通路段、出入通道口、跨线桥通道、沿线交叉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临边、作业场站、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事故易发生的危险部位设置足够、有效、明显的安全标示。 
第十五条 安全标示应当设置在醒目处，高度与视线尽量一致，基础稳定牢固，不得擅自拆除或移动，多个安全标示同时设置时要求排序合理整齐。
第十六条 安全防护设施主要包括安全围栏（挡）、防护栏杆、防护网、脚手架及操作平台、安全爬梯、张拉挡板、安全通道、安全网、安全带（绳）、安全帽等，防护设施本身应符合安全性、有效性要求。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施工过程安全生产需要，综合施工现场及周边施工作业环境、作业条件等因素，在施工现场易发生事故的危险部位设置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对不安全因素多，作业过程中既容易伤害作业人员，也容易伤害施工现场以外人员的，应将施工现场与外界隔离，实施封闭式施工管理。
第十八条 安全防护设施设置要求部位合理，安装稳定牢靠，设施本身外观清晰，材质坚固耐用，结构尺寸完整，颜色布置合理有效。
第十九条 施工现场应当优先考虑采用定型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安全防护设施，对于要求承重的大型安全防护设施应当根据施工荷载大小进行独立设计制作。
第二十条 安全防护设施安装设置应与所防护的对象合理配套，具有安全可靠的防护作用，作业环境视线不良时，应当增设必要的照明设施和警示警告标示。 
第二十一条 为了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切实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现本项目安全防护设施工具化、定型化、装配化。实行首件安全防护设施示范制。
第二十二条 标示标牌的具体颜色、尺寸另行文。
第三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